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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名稱 

 

  2015 香港國際燈飾專業展 

  Hong Kong Int'l Lighting Fair 2015 

  展覽日期   2015年 10 月 27 – 30 日 (4天) 

  展覽地點    Hong Kong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re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單位   香港貿易發展局 

      展 

      覽 

      簡  

      介 

香港國際燈飾專業展是香港貿發局所主辦的燈飾專業展,此展於1999年首屆舉

辦，規模逐年成長，目前已成亞洲最重要的國際燈飾展會，2014年本展計有2492

家廠商參展，吸引來自全球各地計36952人次買主與會，其中約70%買主來自香

港以外之國家。會中交易景況熱絡，80% 以上的廠商均十分肯定本展之績效同

時亦表達再次參展的意願。 

參展注意事項:  

1. 新舊客戶可同步報名，但選攤位協調會分別召開，舊客戶(舊客戶為參加2014秋季燈展且於2015

年3月31日前報名繳費)先選定後,再由新客戶選位。 

2. 除以上新舊客戶優先選位順序外，廠商選位順位以攤位面積大小及刊登廣告額及完成報名手續之先

後順序安排(註:○1 .刊登廣告額計算以7月15日前確認之廣告額為主，逾期確認之金額不列入計算○2

.如有同攤位數者，則廣告額高者先選位，如廣告額亦相同，則先繳攤位費者先選，如所有條件均

同， 則抽籤決定順位)。 

3. 2015秋燈展依產品分區展示:名燈薈萃廊(品牌專區):1號館館內及走廊；家居照明:3號館及2樓走

廊;商業照明:3號館及2樓走廊; LED照明 & 環保照明:5號館及4樓走廊及博覽道(地下一樓);戶外

照明:大會堂及前廳及3號館; 燈飾配件及零件:博覽道館(地下一樓),燈飾管理，設計及技術:博覽

道館(地下一樓); 廣告燈具照明: 4樓君爵廳;智能燈飾及照明方案:5號館。 

※ 所有參展商依其產品選擇一個產品區，且其產品屬性必須符合該產品區。 

※ 選擇名燈薈萃廊(品牌專區)者，請同時再選擇另一個產品區, 如未能排入名燈薈萃廊時， 

大會會安排其進入適合之產品區。 

※ 申請名燈薈萃廊(品牌專區)者，須提供品牌商標註冊證明副本，且該區僅接受申請空地攤

位廠商(27平方米以上攤位方得以申請空地攤位)或申請該區專用之特級攤位。 

※ 主辦單位有權更改或取消任一產品區或其區域位置，且得拒絕分配展位予不符產品區的申

請廠商。 

4. 舊客戶可保留使用與2014年秋燈展時相同之攤位面積(限原產品區但不保障原攤位位置)，另可

申請擴增攤位，但大會有權決定最終可同意擴增之攤位數量，如有廠商溢繳攤位費，另由大會

無息退還。 

5. 大會得依供需狀況決定新客戶最終能取得之攤位數量，新客戶刊登大會名錄(香港貿發局燈飾雜

誌)廣告者，可享優先安排攤位，但如最終未取得攤位或有溢繳之攤位費另由大會無息退還，大

會並不保證所有申請攤位之新客戶皆可獲分配攤位。 

6. 大會報名表以英文填寫，表上填寫之公司名稱須與大會名錄刊登，攤位公司招牌及展後收據公

司抬頭一致，廠商不得要求更改。 

7. 繳交報名表時請一併繳交台灣營利事業登記證,未繳交者恕無法受理報名。 

8. 2015年3月13日開始接受報名，之前報名繳費之廠商均視同3月13日報名。 

9.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加註。 



 2015年香港國際燈飾展                                          p2 

      

      

攤 

     位 

     費 

     用     

1. 每一9平方米攤位費用為: A型攤位 USD 5320 ，  B型攤位 USD 5740 

2. 空地攤位(含地毯, 不含裝潢) (名燈薈萃廊以外其它產品區適用)每平方米USD 

532，租訂27平方米以上方能選擇空地攤位，租訂空地廠商須自行處理裝潢事

宜，同時配合大會相關裝潢規定。 

3. 名燈薈萃廊(品牌專區) 9平方米專用特級攤位費用為 USD 7540 

                        空地攤位(含地毯,不含裝潢)每平方米 USD 540    

4. 轉角(開兩面)費用: 加收攤位費之 5% (開三面加收7.5%,開四面加收10%) 

   例: 2個A型攤位費用 USD10640，其開兩面轉角費用為USD532。 

※轉角費可於選位後再行繳付，先行預繳者亦不保證屆時可得轉角攤位。 

     報    

     名       

     方        

     式  

一、請填妥大會正式報名表並簽名及加蓋公司章並繳交營利事業登記證 

二、費用請一次繳清。 

攤位金:USD 5320 或USD 5740 請開立美金匯票，或電匯至大會 

抬頭: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新客戶請開立匯票, 如最終無法取得攤位, 則退還匯票) 

 

 

台灣區照明燈具

輸出業同業公會  

 

會員報名辦法 

 

 

 

 

 

 

一、公會將申請補助款補助參展之會員廠商，公會會員須將攤位費支付予公會，

由公會轉付大會並開立收據予會員廠商。 

二、所有公會會員報名及攤位選位排序仍依中經社參展事項辦理。 

三、攤位費用  

◎ A型：NT$ 175,560         

◎ B型：NT$ 189,420 

◎ 空地(一般展區)，每平方米：NT$ 17,556 

◎ 名燈薈萃廊，特級攤位：NT$ 248,820 

◎ 名燈薈萃廊，每平方米空地：NT$ 17,820 

     因轉角而產生之加收費用將由中經社於選位後統一收取 

請開立即期支票, 抬頭:【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註:公會之報價依美金兌台幣匯率 1:33 計，但將以實際匯款大會時之匯率再行

計算正確攤位費台幣金額，由公會多退少補 。 

四、補助辦法及細則請另洽公會詢問。 

公會電話: (02)29997739 分機 11 聯絡人: 王瑋婷小姐 

＊請特別注意： 

已自行向經濟部申請個別補助者，本會將無法受理報名，以免造成重複申請之

情事。若因未主動告知本會已自行向經濟部申請展覽補助而造成重複申請之行

為者，經濟部除將補助款收回外，另會將該公司之補助申請資格停止。 

    

   

攤位裝璜 

裝潢將採用"大會基本裝潢"。 

A型裝潢配備包括: 2.5米高隔牆板，3米長之地櫃，2層3米長之層板，3個500w插

座，3盞投射燈，1 張會談桌，3張椅子。 

B型裝潢配備包括: 2.5米高隔牆板，3米長之地櫃，2層3米長之層板，3個500w插

座，3盞投射燈，1張會談桌，3張椅子，3 層陳列展台。 

※ 本社另提供旅行及運輸代辦服務，於第一次組團協調會時由承辦公司提出細節報告 

※ 廠商報名後要求退展, 攤位費無法退還。         

聯絡資訊：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電話：02-2999-7739#11   傳真：02-2999-6489 

聯絡人：王瑋婷 小姐 

E-mail：joyce@lighting.org.tw 

地址：(24159)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09巷14號9樓之3 

mailto:joyce@lighting.org.tw


 

 1 

2015 香港秋季燈展 (10/27 – 30) 報名表  (請另附營利事業登記證) 

hktdc.com  登入 ID: ____________       Password: ______________ 
 (舊客戶必填 ID 及 Password, 以免損及舊客戶權益, 忘記者請洽中經社查詢,  新客戶免填) 

請勾選  □攤位費繳交照明公會    □攤位費直接繳付香港貿發局 

Company Information  公司資料請以英文填寫 (*為必填欄位) 

 
All information must be completed in English. (except the "Company Name (Chinese)"). 

 
Information supplied in English in the "Company Information" section will be posted in the Exhibition Guide Map, fair 
website and hktdc.com. You may as a result receive inquiries directly from interested visitors. 

 
The company name should be the same as appeared on the Business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and will be used to produce 
fascia board at your stand. 

 

 

Mandatory information 

* Company 

Name (English) 

 

*Company Name 

(中文公司名) 

 

* Address  

*Zip/Postal Code  
 

*Country/Region  
 

State/Province  
 

*City  
 

*Telephone No  
 

Fax  
 

*Email  

(Attention: All buyer enquiries from hktdc.com, on-site matching service and QR code will 
be directed to this email. If leaving this field blank, the buyer enquiries will be sent to the 
email address you registered as the hktdc.com advertiser or in the "Contact Information" 
section below.) 

Company Website   
 

*Nature of Business 

(Can choose more than 

one) 

 Buying Cooperative 

 Buying Office 

 Charity / Welfare Organisation 

 Consulate and Trade Commission 

 Department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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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tributor 

 E-Retailer 

 Export Agent 

 Exporter 

 Franchisee 

 Franchising Agent 

 Franchisor 

 Government 

 Import Agent 

 Importer 

 Mail Order Co. 

 Manufacturer 

 Others 

 Private Individual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Religious Group 

 Retailer 

 Service Company 

 Shopping Mall 

 Statutory Body 

 Trade/Industrial Organisation 

 Wholesaler 
 

Company 
Background 

(Not more 

than 1300characters) 

 

Exhibit Brand Name(s) 

/ Labels (s) 

Brand Name 1  

Brand Name 2  

Brand Name 3  
 

* Exhibit / Product / 
Service Description  

(Not more 

than 250characters) 

 

*Do you accept small 

orders from buyers? 
No   Yes   

Not Appli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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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many staff of your 
company will attend 

this fair? 
 

Will your company 
source at the fair?  Yes  No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fair related matters only  聯絡人資料 

*Email  

*Contact Person  

*Direct Telephone No  

Mobile No  

Fax  

Supplementary Document for Booth Application 

*Business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BR) No. 

統一編號:  
 

 

To offer convenience to visitors, the below product sections are established at the Fair. Please 
select one principle product section that at least 60% of the exhibiting area must be utilised to 
display the corresponding products type. Each company must select one of the below categories. 
請勾選一個產品區, 展出產品中必須有 60%以上性質符合所選之產品區, 選擇名燈薈萃廊者(請另繳品牌證明), 須另選第
二順位產品展區, 無法安排名燈薈萃廊攤位時, 將安排至第二順位展區 

 
Advertising Lighting 廣告燈區 

 

 
Commercial Lighting 商業照明 

 

 
Hall of Aurora 名燈薈萃廊 

 

 
Household Lighting  家居照明 

 

 
LED & Green Lighting LED 燈區 

 

 

 

Lighting Accessories, Parts & Components 

零配件區 
 

 
Outdoor Lighting 戶外照明 

 

 
Smart Lighting & Solutions 智能照明 

 

 
Testing, Certification & Inspection 檢測相關 

 

 
Trade Service and Publication 刊物 

 

 

 

Remark : 1. All requests are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and the Organiser's discretion. The Organiser has the 

sole discretion in classifying the product sections, assigning the location of product sections as 

well as allocating the booth location to all exhibitors. 

所有申請及展台要求會否被接納視乎供應情況並由主辦機構決定。主辦機構有權決定產品區的分類及位

置，及分配展台位置予所有參展商。 

  2.  Exhibitors can only display exhibits which fall into the product section which they have 

chosen. The Organiser reserves the right to immediately relocate the exhibitor or terminate 

its participation if the exhibitor uses less than 60% of its display area to exhibit the 

appropriate products under its product section. 

參展商於展覽會期間所展示的產品，須符合其所選擇的產品區主題。如參展商運用少於六成的展覽空間展

示與其產品區主題相符合的展品，主辦機構有權即時重新安置其展位或終止其參展資格 

 
 



 

 4 

 
攤位價格 
1. Custom-built Participation 空地 名燈薈萃廊 

Booth Option(s) Price (US＄)   sq.m. Booth Service Fee (US＄) 

 
 
US＄540 /sq.m. (min. 27sqm , multiples of 9 sqm) 

 

x  US＄ 

2. Hall of Aurora Special Premium Booth 名燈薈萃廊特級攤位 

Booth Option(s) Price (US＄)   sq.m. Booth Service Fee (US＄) 

 
 
US＄7540 

 

x sq.m. US＄ 

3. Custom-built Participation 空地一 一般展區 

  
 

US＄532 /sq.m. (min. 27sq.m. , multiples of 

9sqm) 
 

x 
  US＄ 

 

4. Standard Booths –  一般展區 

 

Standard Booth A  

 

US＄5,320 

(9 sqm) 

 

 x 
 
 US＄ 

 

Standard Booth B  

 

US＄5,740 

(9 sqm) 

 

 x 
 
 US＄ 

 

展覽會場刊之產品索引 

根據你所選擇的產品區，請於下列已標示的產品類目內選擇最少一項產品索引類別 

閣下可選擇最多 5 項產品索引類別並將免費刊登於展覽會場刊內。 每項額外產品索引類別需另加美金 15元。

所有資料將同時用於會場內的「參展商索引系統」內，以供買家查閱。 

Advertising Lighting 

 Advertising  Lighting  Neon Light & Sign 

 Advertising Sign/Display  LED Panel light 

 Entertainment lighting  Optoelectronics Displays 
 

http://www.hktdc.com/fairapplication/eoa/appform/popup.htm
http://www.hktdc.com/fairapplication/eoa/appform/popup.htm
http://www.hktdc.com/fairapplication/eoa/appform/boothSelection.htm
http://www.hktdc.com/fairapplication/eoa/appform/popup.htm�
http://www.hktdc.com/fairapplication/eoa/appform/popu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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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 t  L ight ing  & So lu t ions  

 

Business Management & Consultancy 

Service  Lighting Distribution system 

 Energy Management   Lighting Measurement 

 Lighting Design Service  Wireless Lighting 

 Lighting Design Software   
 

Testing, Certification & Inspection 

 

LED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 Testing 

Machine  Light Quality Testing Service 

 

Commercial Lighting 

 Architectural Lighting  Keychain Light 

 Automobile Lighting  Kitchen Lighting 

 Christmas Lighting  Office Lighting 

 Decorative Lamp  Optic Fibre Lamp 

 Downlight  Pen Light 

 Emergency & Safety Light  Security Lighting 

 Exhibition Lighting  Spotlight 

 Hospital Lighting  Stage Light 

 Industrial Lighting  Toy Lamp 
 

Household Lighting 

 Book light/Reading light  Desk Lamp 

 Ceiling Lamp  Floor Lamp 

 Chandelier  Tiffany Lamp 

 Contemporary Light  Wall Lamp 

 Crystal Light   
 

LED & Green Lighting 

 Energy-Saving Lamp  LED Module 

 LED Converter  OLED Lighting 

 LED Fittings  Solar Lamp 

 LED Lighting   
 

Outdoor Lighting 

 Bulkhead Light  Lamp Pole 

 Flashlight & Lantern  Lawn Light 

 Floodlight  Street Light 

 Garden Light  Underground Lamp  
 

http://www.hktdc.com/fairapplication/eoa/appform/boothSelec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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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ing Accessories, Parts & Components 

 Ballast   Light Dimmer 

 Fluorescent Lamp  Light Reflector 

 Halogen Lamp  Light Switch 

 Lamp Base  Light Transformer 

 Lamp Parts  Lighting Fixture & Fitting 

 Lamp Shade  Wire & Cable 
 

Trade Service and Publication 

 

Association Service & Government 

Organisation    Trade Publications for Lighting 

 

 

We 本公司 

* Company Name:  

* Contact Person:   

* Email:  

 
hereby apply for joining HKTDC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Lighting Fair 2015 (Autumn Edition). We agree to 
abide by the "Terms of application and Exhibition Rules & Regulations" and the "Terms & Conditions for 
Online Promotions" set out by the Organiser. We understand that the above information will be included into 
the HKTDC's databank and the Organiser can make use of our information for trade promotion purposes or 
on-pass to third parties for promotion of the HKTDC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Lighting Fair 2015 (Autumn 
Edition). We accept that the Organiser bears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error or ommission. 
 
申請參加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秋季燈飾展 2015，並同意遵守主辦機構所訂定的參展細則、展覽規例及網上推廣之條款及細

則。本公司明白，上述資料將會儲存在香港貿發局資料庫內，供主辦機構作貿易拓展用途，同時亦可轉交其他機構，作為

推廣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秋季燈飾展 2015之用。本公司同意，上述資料如有錯漏，主辦機構毋需負責。 
 

□ 倘若貴公司不欲將有關資料轉交至其他機構作為推廣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秋季燈飾展 2015之
用，請在此空格內加上√號。 

 
 

 
公司名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公司申請參加香港國際秋季燈飾展2015, 並同意主辦單位訂定之申請條款則

及展覽規例 (如附件)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章及負責人簽名 ______________  



閣下可按照以下步驟將此確認指示存檔：
1. 於您的鍵盤上按“Ctrl + S”键。
2. 選擇儲存位置及輸入檔案名稱。
3. 按“存檔”。

列印各項規則及條款 關閉

 

申請條款及展覽會規則

 

定義

1.       本細則的詞語除因上下文中另有解釋外，否則定義如下：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指在《建築物條例》（）123章）中定義的認可人士，即註

冊建築師、註冊結構工程師或註冊專業測量師。

「申請表格」指通過參展商網上服務平台遞交的電子表格或參展商申請參展展覽會所遞

交的紙質表格。

「展台服務費」指參展商應為展覽會參展權及使用標準展台或者應為展覽會期間之特裝

參展支付的款額。

「本細則」指由主辦機構不時予以修訂的申請條款及展覽會規則。

「特裝參展」指為展覽會在展覽場地搭建特裝展台的權利。

「展覽會」指申請表格內註明的由主辦機構籌辦的展覽會。

「展台」指攤位，包括本細則第 11 至 17 條及 20 至 23 條所述的自行蓋建的攤位。

「展覽場地」指位於香港灣仔博覽道 1 號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或主辦機構於展覽會開

始前指定及以書面通知參展商的其他場地。

「參展商」指申請在展覽會展出或已獲主辦機構接納參展申請（視乎情況而定）的獨資

公司、合夥公司或有限公司。為免生疑問，「參展商」包括該等獨資公司、合夥公司或

有限公司的所有僱員、代表及代理人。

「參展商網上服務平台」指由（定義如下的）主辦機構在 www.hktdc.com/hktradefairs 為參

展商提供的遞交申請表格的網上服務（如有的話），並且，如果適用，還包括基於可用

性、經主辦機構同意並在遵守本細則的前提下為其提供的管理參展事宜的網上服務。

「主辦機構」指香港貿易發展局。本局是展覽會的推廣及主辦機構，負責規管及監控展

覽會的所有事宜。

「宣傳品」指參展商擬在展覽會展示、派發或使用的推廣禮品、產品目錄、小冊子及所

有及任何廣告及宣傳品等等。

「標準展台」指根據本細則第 18 及 19 條所述的攤位。

「攤位」指展台及 / 或標準展台。

參展資格

http://www.hktdc.com/hktradefairs


2.1       主辦機構有唯一及絕對酌情權決定是否接納參展商的參展申請。未經主辦機構書面接納經遞交

申請表格作出參展申請的參展商，即使已連同申請繳交或被接納全部展台服務費，也不表示已獲

主辦機構授權參展。主辦機構保留權利拒絕任何參展申請，毋須給予任何理由。

2.2     所有參展商必須是根據適用法律在香港或其本國經營業務的合法註冊的公司 / 商業組織。主辦

機構可以要求參展商在附上申請表格或在繳交費用時或隨時出示最新的商業登記證、公司註冊證

書或其他公司 / 商業註冊文件、名片及 / 或產品目錄及 / 或主辦機構可能要求的其他文件 / 材料，

以證明參展商正在經營實質業務。除非經主辦機構書面通知，否則不必遞交原件，因主辦機構無

法保證將之奉還。

2.3     參展商保證交予主辦機構的申請表格及所有其他文件與信息應真實，完整並為最新的。

3.       參展商獲配或特裝搭建的展台僅供參展商在展覽會期間作拓展貿易之用。在蓋建攤位以及展覽

會期間，參展商必須以主辦機構滿意的方式使用攤位獲配展區。假若主辦機構不滿意參展商使用

攤位的方式，主辦機構保留權利清除全部或部份已分配給參展商的或者參展商特裝搭建的攤位，

毋須給予通知，所涉費用概由參展商承擔。除非本細則另有規定，否則參展商不得就展台服務費

或任何其他已付款額提出退款索償。

付款

4.1    在以紙質形式遞交申請表格時，每個參展申請必須附有適當的展台服務費。除非本細則另有

規定，否則展台服務費將不獲退還。

4.2    就所有其他申請方式，包括以電子形式通過參展商網上服務平台遞交的申請表格，參展商須

根據主辦機構在付款請求中規定的任何指令，在作出該申請後繳交適當的展台服務費。除非

本細則另有規定，否則展台服務費將不獲退還。

4.3    為避免任何疑問，出於前述第 2.1 條所述之目的，主辦機構作出的收到申請表格的確認或付

款請求並不以任何方式構成對參展商申請的接納，並且，不得將申請表格上所列的展台服務

費視為參展商應付的最終費用。

4.4     展台服務費及應向主辦機構支付的其他一切款項均不包含任何稅項。參展商應負擔所有因參

加展覽會繳交的費用而產生的任何適用稅項。若任何時候依據任何國家或地區的適用法律，參展

商需要就向主辦機構支付的任何款項預提或扣除任何稅費、關稅或其他費用，則該筆應由參展商

支付之款項的數額應予增加，以保證作出該等扣除或預提后，向主辦機構支付的淨額應等於倘若

沒有作出該等扣除或預提本應收到的數額，且參展商應負責自行向相關機構繳交預提稅款或其他

繳款。主辦機構向參展商發出的任何發票可能包含適用法律規定應予徵收的任何相關稅項。

5.       主辦機構保留權利隨時要求參展商繳付額外的無息按金，作為賠償實質或潛在毀壞的保證金。

6.        假若參加展覽會的申請被拒，主辦機構將於發出有關拒絕申請通知後 30 天內，向參展商退

還已繳付的展台服務費，唯不會支付利息。

7.       假若參展商於收到申請被拒通知前或於申請獲接納後撤回申請，不論理由為何，已繳之展台服

務費將一概被沒收。

網上服務的使用

7.        基於服務的可用性並經主辦機構同意，參展商可以使用主辦機構提供的網上服務，包括通過

依照主辦機構提供的任何指南，以用戶識別碼（“ 用戶名 ”）與密碼（“ 密碼 ”）登入參



展商網上服務平台。主辦機構僅為參展商提供處理其展覽會申請與參展的網上平台。主辦機

構在任何情況下均無須就未經授權而接通該網上平台或在使用網上服務或按其安全度進行的

傳輸中發生的任何錯誤、延誤、丟失或遺漏對參展商或任何其他人士負上任何責任。

8.1     如果網上服務已提供予參展商，則參展商可隨時修改其用戶名及密碼，但該等修改僅在主辦

機構認可後方能生效。

8.2     參展商應誠意地對其用戶名及密碼給予合理關注和努力加以保密。參展商不得在任何時間任

何情況下向任何其他人士透露其用戶名及 / 或密碼。

8.3     參展商應就未經授權而向任何其他人士透露用戶名及 / 或密碼負上全部責任，並應就任何未經

授權人士或出於任何未經授權之目的而使用該用戶名及 / 或密碼承担所有風險。

8.4     當參展商知悉或懷疑其用戶名或密碼已為任何未經授權人士所知曉、佔用或控制，或有任何

未經授權的使用主辦機構網上服務時，參展商應立即通知主辦機構。在主辦機構正式接獲該通知

前，參展商必須承担所有因該等未經授權的網上服務使用而引起的責任。

展覽攤位的分配

9.1     主辦機構有唯一及絕對酌情權分配展覽場地的區域予攤位佈置或搭建及決定該等攤位的位

置，所有決定均屬最終決定，所有有關更改的要求均不獲受理。

9.2     參展商如欲在攤位使用與其在申請表格填寫不同的另一名稱，必須在展覽會開始前最少 3 個

月向主辦機構發出更改名稱的書面通知，同時一併提交以下文件：-

(a)        由執業會計師或公司秘書（如參展商屬註冊有限責任公司）簽署的文件（形式及內容須

令主辦機構滿意），證明只更改公司名稱，擁有權並無改變；或

(b)        其他文件（形式及內容須令主辦機構滿意），以證明新名稱乃屬於申請人全資擁有的附

屬公司。

9.3     假若參展商的參展申請獲主辦機構接納後，現有的兩名或以上股東實行拆夥，主辦機構有權

就展出權作以下安排：-

(a)        將展覽攤位授予原參展商的最大股東，並准許其使用本身公司名稱參展，唯所展示的產

品類別必須與原參展商的相同；及

(b)        假若股權均分，主辦機構保留權利終止與原參展商之間的協議，並將攤位重新分配。除

非有關股東能就參展權轉讓事宜自行達成協議，並於展覽會開始前最少 3 個月將有

關協議通知主辦機構，則作別論。

10.1    參展商在展覽會展出及（在非專有情況下）使用參展商獲分配或者特裝搭建攤位的權利僅屬

個人所持有，參展商不得將有關權利轉讓、轉授、分包、許可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與任何第三者共

用。任何參展商如被主辦機構發現以轉讓、轉授、分包、許可或任何其他方式與第三者共用其攤

位（一切以主辦機構的決定為準），必須立即退出展覽會、拆除其攤位及撤走展品，費用一概由

參展商承擔。

10.2    主辦機構保留權利將曾違反本細則第 10.1 條的參展商紀錄在案，並有唯一及絕對酌情權拒絕

容許該等參展商或彼等任何母公司、有聯繫人士、相關聯公司及 / 或附屬公司參加主辦機構以後

舉辦的任何及所有活動。



10.3    參展商如欲在其攤位推廣、派發或展示附有其全資附屬公司或第三者公司（參展商是該等公

司的正式代理或分銷商）名稱之名片、物品或展品（推廣性質或其他性質），或容許這些公司的

僱員或代表駐守攤位，必須於展覽會開始前最少 3 個月以書面向主辦機構提出申請，並連同能證

明參展商與有關附屬公司或第三者公司之間關係的文件一併呈交。主辦機構有唯一及絕對酌情權

決定是否批准有關申請，並會可在批准有關申請時附加其認為合適的條件。為避免任何疑問，如

參展商在未得到主辦機構事先許可或抵觸上述附加條件的情況下派發或展示任何附有第三者名稱

的名片、物品或展品，或允許其僱員以外人士駐守其攤位，即會被視作違反本細則第 10.1 條處

理。

10.4    主辦機構有唯一及絕對酌情權禁止參展商在展覽會佔有超過一個攤位。

10.5  主辦機構有唯一及絕對酌情權禁止由同一東主或股東擁有的兩家或以上參展商將攤位合併，

或在不同攤位展示相同貨品或產品系列，即使其參展申請已獲接納。

蓋建攤位

11.     攤位及展品重量不得超過以下的地面負荷限制：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地面負荷上限

展覽廳 1ABC, 展覽廳 3BCFG 及 展覽廳 5BCFG 每平方米 1,700 千克

展覽廳 1DE, 展覽廳 3DE, 展覽廳 5DE 每平方米 1,250 千克

其他展廳 每平方米 500 千克

12.     主辦機構保留權利改建或清拆任何不符合已提交的圖則、主辦機構所定標準或展覽會規則的

攤位，毋須給予通知，有關費用一概由參展商負擔。參展商按主辦機構規定重建攤位所涉的額外

費用或任何其他有關損失或毀壞，一律不得向主辦機構或其代理索償。

13.     選擇特裝參展的參展商，可委託主辦機構指定承建商或自僱承建商設計及蓋建其展台，唯展

台設計必須按本細則規定呈交主辦機構審閱。

14.     任何在展覽場地進行的工程必須符合香港現行法律及條例以及主辦機構的規定，參展商與其

代理、承建商及分包商均須予以遵守。主辦機構保留權利阻止任何違反上述任何法律及條例的工

程進行，參展商不得就任何有關損失或毀壞向主辦機構或其代理提出索償。

15.     不得在展覽場地的天花結構懸垂攤位構件或照明裝置。所有照明裝置必須安裝在照明支架，

而其高度不可超越 1 米，離地高度需介乎 2.5 米與 6 米之間。

16.     未經主辦機構事先書面許可，不得在地台表面裝設用作鞏固圍板及其他展台構件的固定裝

置。

17.     展台服務費並不包括清除及處理木箱、展台構件或其他物品的費用，參展商須為此根據展覽

場地徵收的費用或主辦機構合理決定的其他金額繳交額外費用。

標準展台

18.     標準展台由主辦機構指定的承建商提供，設計劃一。未經主辦機構事先書面許可，不得改動

標準展台（包括但不限於公司名牌、字樣及構件）。



19.     任何裝飾、展台構件或展品的高度不得超過 2.5 米或標準展台的高度，以較低者為準。

特裝參展

20.     特裝參展之參展商委託之承建商資料、蓋建圖則、燈光分佈圖及施工按金須於展覽會開始前

最少 8 星期交到主辦機構審閱。而有效的保單副本亦須於展覽會開始前最少 6 星期交到主辦機構

存檔。否則主辦機構會向參展商或其委託之承建商收取港幣 2000 元（美金 250 元）的逾期行政

費。圖則比例必須合理，不得少於 1:100，並須註明十足尺寸以及詳附相關資料，如平面佈置圖、

攤位正視圖、電力裝置、地毯、用色與用、流動展品、視聽器材、展品重量及點荷載等。

21.     假若參展商所委託之承建商之資料、蓋建圖則及燈光分佈圖、施工按金（包括逾期行政費，

如適用）及有效的保單副本未達主辦機構，參展商或其委託之承建商將不獲發適用於展覽場地的

承建商證及車輛通行證，亦不得在展覽場地蓋建特裝攤位。

22.     所有特裝參展攤位的設計、攤位用料及建築必須符合展覽場地的規則，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轄下公營機構或部門所定的有關規例。

23.     特裝參展攤位的運輸、裝嵌、拆卸和清理一概由參展商 / 承建商 負責。除非主辦機構另有規

定，否則該等工程必須按照本細則所訂安排在指定時限內進行。

24.1    特裝參展攤位之高度限制因位置而異，建議參展商在進行攤位設計之前先與主辦機構進行確

認，一般參考如下：

展館 高度限制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2.5-5.5 米

24.2    位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防煙閘下 ±0.5 米的範圍內，攤位高度不得超過為 2.5 米 或 3 米，需視

乎地點而定。再次建議參展商在進行攤位設計之前先與主辦機構進行確認。

25.1    所有高度超過2.5米、使用懸空照明支架及/或主辦機構及/或展館營運者認為有需要的特裝攤

位，在完成搭建後必須提交結構安全證明書。所有結構安全證明書應由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

簽發，並須於展覽前的最後進場日下午3時或之前交予主辦機構。如不遵守此規定，主辦機構/展

館營運者有權禁止所有人士進入有關攤位及/或對其攤位作出改動或拆除其攤位。基於《建築地盤

(安全)規例》（第59I章）的要求，參展商應對其攤位的安全負全責。

25.2     凡開放給公眾人士的展覽，按照展館營運者及相關政府部門的要求，所有高度4.5米或以上的

攤位及臨時搭建物、懸空照明支架及設備達100千克或以上、平台高度達1.5米或以上須呈交由認可

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簽發結構穩定性的數據證明並於展覽開始前8星期呈交予主辦機構。主辦機構

會轉交相關機構審閱。

26.     所有拆卸攤位的工程須於展覽會完結當晚午夜12時或之前完成（除已獲主辦機構批准有額外時

間安排者外），並須妥善清理所有攤位廢料。否則參展商或其委託之承建商須繳付超時租場費直

到妥善清理所有攤位廢料為止。

27.  如海外參展商或其委託之海外承建商欲自行裝嵌、拆卸特裝參展攤位，其必須遵守香港入境

處的相關要求。如有問題，請與香港入境處聯絡。

28.     有關展覽場地特裝攤位之細節，請參閱參展商手冊，而所有參展商或其委託之承建商均應遵



守參展商手冊的要求。

電力裝置

29.     展覽場地內只准使用電力作為光源或電源。

30.     所有電力工程必須由主辦機構指定承建商進行，有關費用一概由參展商承擔。電力裝置設計

草圖及圖則必須於展覽會開始前最少8星期交予主辦機構審閱。主辦機構有唯一及絕對處埋權要求

參展商作出修改。

31.     電力供應為 210-230 伏特、單相。參展商也可預先向主辦機構要求供應較高的 380 伏特三相電

力。最高的電力供應為每 15 平方米的地面面積 20 千瓦特。

32.     無論來自總電源、電池或發電機之電力，一律只能經由展覽場地的指定承建商供應。

攤位的使用及安全事宜

33.     參展商須全權負責採取預防措施以保護公眾人士免受任何移動或運作中的展品所傷，例如安

排保安人員或其他保障方法。此類展品只可由參展商授權的合資格人士操作或進行示範及不得在

無該等人看管的情況下運作。參展商如欲展示此類展品，必須事先獲得主辦機構書面許可。

34.        參展商如欲在展覽會上使用激光產品，必須事先獲得主辦機構書面許可。參展商須於展覽會

開始前最少兩個月將有關申請呈交主辦機構審批。

35.     未經主辦機構事先書面許可，不得在展覽場地進行廣告宣傳或示範，包括舉行時裝表演。

36.     任何音樂演奏，包括在時裝表演中使用音樂錄音，必須經以下機構批准：

(a)        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地址：香港中環亞畢諾道3號環貿中心18樓；電話：(852)

2846 3268；傳真：( 852) 2846 3261）

(b)        香港音像版權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九龍灣宏光道1號億京中心A座18樓A室；電

話：(852) 2861 4318；傳真：(852) 2866 6869）

(c)        香港音像聯盟有限公司（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48-62 號上海實業大廈 22 樓；電

話：(852) 2520 7000；傳真：(852) 2882 6897）

(d)        有權不時授出有關許可的其他有關機構。

所有與申請音樂演奏相關的費用與開支一概由有關個別參展商承擔。

37.1 任何參展商只可在其攤位派發其宣傳品，不得在展覽場地內任何其他地方進行廣告宣傳、示

範或招攬生意。展品及廣告牌不得放在其攤位以外。

37.2    參展商只可展示與展覽會攤位確認信所述的產品類別展區相符的展品及宣傳品。

38.     參展商不得在公司名牌貼上懸掛或以其他方式貼上任何貼紙、海報、懸垂物或其他物品。

39.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一律不得在展覽場地使用壓縮氣體所填充之氣球。

40.     展覽會期間，參展商必須有一名合資格及認可代表在攤位當值，該名代表必須對參展商的產

品及 / 或服務瞭如指掌，並有權就參展商的產品或服務的銷售事宜進行洽商及簽訂合約。參展商

必須交出確認（形式將根據主辦機構合理要求）該名代表遵守本細則以及主辦機構或其代理在展

覽會舉行前或舉行期間發出的所有指示。



41.     主辦機構有唯一及絕對酌情權撤除或要求參展商立即撤除任何在其攤位或分配給參展商用於

特裝參展的區域擺放或展示的產品、宣傳品或其他物件，毋須給予任何理由，有關費用一概由參

展商承擔。主辦機構毋須就參展商或任何其他人士因此而招致的損失、毀壞或開支負上任何責

任。

42.    參展商保證展品及展品包裝，以及宣傳品或攤位的任何展示部分或於主辦機構的網上或流動服

務平台／參展商的網站，均沒有違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例。宣傳品所展示或介紹的產品，必須

是在香港能合法推銷、銷售、進口及管有，如果該等推銷、銷售、進口或管有需要任何執照或許

可，則參展商必須已獲取適當的牌照或許可。參展商必須於所有時間遵守監管推銷、銷售、進口

及管有該等產品的任何法例或條例。在不限制前述規定的原則下，嚴禁展示以下物件：攻擊性武

器、火器、彈藥、爆炸品、放射性物質、可燃及易燃物質、淫褻物品、毒藥及違禁藥物，以及相

關裝備。參展商同意悉數賠償主辦機構以及其代理、代表、承包商和僱員因參展商違反本項細則

而招致的費用、開支及索償。

43.1  參展商保證展品及產品包裝，以及宣傳品或攤位的任何展示部分，在各方面均沒有違反或侵

犯任何第三者的權利，包括所有知識產權，其中包括但不限於已註冊或未註冊的商標、版權、外

觀設計、名稱及專利；並同意悉數賠償主辦機構以及其代理、代表、承包商和僱員因第三者指控

參展商及/或主辦機構及/或後者的代理、代表、承包商和僱員侵權而招致的費用、開支及索償。

43.2 參展商，無論是投訴他人侵權或被人指控侵權者，同意遵守主辦機構不時發出的任何《香港

貿易發展局展覽會保護知識產權措施：參展商須知》（「參展商須知 」），包括其中所列的處理

投訴程序和侵權罰則。假若參展商違反《參展商須知》的任何條款及條件，主辦機構有唯一及絕

對酌情權禁止參展商及其任何母公司、有聯繫公司、相關聯公司及 / 或附屬公司參加香港貿易發

展局以後舉辦的任何或所有展覽會，及 / 或進一步禁止其代表進入參展商當時正在參展的展覽會

場。

43.3 假若有投訴人 / 參展商（「投訴人」）按照《參展商須知》向主辦機構提出投訴，並要求主

辦機構對其他參展商採取行動，該投訴人必須同意免除主辦機構以及其代理、代表、承包商和僱

員（包括但不限於所述各方的法律顧問）的所有責任，同時悉數賠償上述各方由於依據有關投訴

或有關投訴人所作出的其他要求、指示或指令而採取的行動所招致的任何責任、損失、費用（包

括但不限於法律費用）、開支和賠償；投訴人並同意不會就有關投訴及被指控侵權事件對主辦機

構以及其代理、代表、承包商或僱員（包括但不限於所述各方的法律顧問）採取任何法律行動、

或提出任何索償或要求。

44.     攤位裝嵌、構建及佈置必須於主辦機構指定的時限內進行，並須於緊接展覽會開始當日前一

天下午6時前完成。主辦機構保留權利為未能按時完工的分配予特裝參展用之展覽場地區域或攤位

進行裝嵌、構建及佈置，費用一概由參展商承擔。

45.     參展商只有在展覽會不向公眾開放時，並須事先獲得主辦機構書面同意方可修理或改動攤位

或展品。

46.     未經主辦機構特別批准，不得在展覽會最後一天的正式結束時間前拆卸或撤除攤位或展品。

47.     所有視聽器材所產生的音量不得對其他參展商或參觀者構成任何滋擾或不便。主辦機構保留

權利指定一家或以上獨家視聽器材供應商，參展商須向該等指定供應商租用器材。

48.     未經主辦機構事先書面許可，參展商不得在展覽場地擅自攝影、錄音、錄影、轉播及廣播，



也不得准許他人進行這些活動。

49.     無論任何情況，一律不得在展覽場地進行公開拍賣。

50.     參展商必須將其所有人員、代理或代表的詳細資料在他們獲准進入展覽場地前呈交主辦機構

審批及登記。該等人士一經認可（「認可人員」），將獲發工作證，以作識別身份及入場許可之

用。參展商謹此承諾確保其認可人員：

(a)        在展覽場地時，於顯眼位置佩戴工作證；

(b)        不會將工作證給予他人使用；

(c)        於展覽會結束時按主辦機構要求將工作證交還主辦機構；

(d)        遵守本細則對參展商實施的所有規定；及

(e)        遵守主辦機構為批准他們進入展覽會所實施的所有規定。

宣傳

51.     主辦機構將在海外及香港為展覽會安排及負責進行所有宣傳活動。參展商或其代理不得就整

體展覽會的宣傳接受或安排任何訪問、發表公告、新聞稿或進行其他宣傳活動。

52.     參展商不得透露、擅用或使用因獲准於展覽會中參展而取得的有關主辦機構或任何參展商的

業務或事務的技術性或保密資料，也不得容許其展覽會代表透露、擅用或使用這些資料。

攤位物料/宣傳品與展品的進場及撤場

53.     參展商必須按照主辦機構的安排及於指定時間內遷進展覽場地。

54.     運送物品往返展覽場地，以及接收、佈置和搬走展品的安排及費用，一概由參展商負責。

55.     在展覽場地鋪有地毯的範圍內不得使用油壓唧車。

56.     參展商必須於展覽會結束後，立即按主辦機構的安排及在指定時間內撤走參展商的所有展

品、攤位物料 / 宣傳品及展台物料等等的擺設。任何遺留在展覽場地的參展商展品或攤位物料 / 宣

傳品均被視作棄置物，主辦機構將予以清理，費用一概由有關參展商承擔。任何因處理該等物品

所得的收益（如有的話），全歸主辦機構所有，主辦機構毋須向有關參展商呈報收益。

57.     主辦機構保留權利委任一家或以上獨家承包商處理所有物品和展品的進場及撤場事宜，參展

商必須使用該等獨家承包商的服務。

參展商網站的連結

58.     參展商網站：

(a)      必須在製作、整理及維護方面達到專業水準，形式大方得體，與主辦機構的良好形象匹

配；

(b)      必須包含商貿推廣資料，並符合有關法律規定；

(c)      不得是產品或服務的郵購目錄，因為參展商不可透過主辦機構網站進行零售業務；及

(d)      不得是資料庫，亦不得提供任何與其他網站的連結。

59.     參展商同意並歡迎主辦機構在主辦機構網站上與參展商網站建立及提供超文本連結，期限由

主辦機構有唯一及絕對酌情權決定。參展商同意主辦機構毋須就因主辦機構提供或移除超文本連



結或主辦機構網站服務的任何中斷（不論是否由主辦機構或其僱員造成）或與之有關而產生的任

何損失或責任負責。

60.     參展商向主辦機構保證其網站不含任何以下內容：

(a)      有關其他國家、地區、政府、文化、宗教、人士、公司、組織、機構、產品和服務等的

批判性、誹謗性、中傷性、詆毀性或損毀性信息、聲明或資料；

(b)      淫褻或不雅文章；

(c)      可能被視為暴力、種族歧視、有害或意識不良的信息、聲明或資料；

(d)      有欺騙、誤導成份或可能對上網瀏覽者造成混淆的任何 其他資料或物料；

(e)      在參展商的所在國、寄存網站的國家或在香港為違法的任何資料或物料。

參展商的承諾

61.     參展商謹此向主辦機構承諾其將：

(a)      採取所有必需的預防措施以確保；

(i)         其網站內的資料或內容在有關時間內均為準確、真實及完整；

(ii) 其網站不含病毒，假若其網站任何部分受到或懷疑受到任何病毒感染，必須立

即通知主辦機構；

(b)      定期更新網站內容，以保持資料準確及確保與主辦機構已確立的形象和良好聲譽配合；

(c)      通知主辦機構關於其網站或主頁名稱的任何改動；及

(d)      確保其網站內容：

(i)         並無侵犯任何第三者的任何知識產權或其他權利；

(ii)    在任何時間均無違反任何適用於參展商或主辦機構的法例，包括但不限於任何

香港法例，或任何適用於互聯網或互聯網使用的國際協定、守則或規定，或其

他適用法例；及

(iii)   根據香港貿發局的合理意見，並非不利於主辦機構的形象或有其他不良影響。

62.     在參展商使用主辦機構提供的網上服務時及 / 或在其已通過申請（包括通過參展商網上服務平

台申請）用戶名註冊該等服務後，不得允許除經授權作為其代理以外的任何其他人士使用該等網

上服務，並且，不得允許任何人出於或涉及任何未經授權或非法的目的或行為使用此類服務。一

旦參展商得知前述使用，其應儘快通知主辦機構。

63.     主辦機構有唯一及絕對酌情權隨時封鎖或刪除主辦機構網站與參展商網站之間的連結，毋須

事先通知，亦毋須給予任何理由。

64.     對於在主辦機構網站介紹或連結參展商網站方面可能引致的任何損失、毀壞或傷害，參展商

不可撤回地放棄對主辦機構提出任何索償或採取法律行動的所有權利。

65.     如有任何瀏覽者透過主辦機構網站的連結進入參展商網站，非法或擅自使用參展商網站的資

料，或作出其他侵權行為，主辦機構概不負責。

66.     參展商承諾悉數賠償主辦機構因其網站與參展商網站的超文本連結或與之有關而可能蒙受或

招致的一切損失、責任、法律行動、訴訟、申索、賠償、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法律費用）及開

支，並承諾於所有時間使主辦機構獲得悉數賠償。

免責條款

67.     除因主辦機構或其僱員疏忽而引致的死亡或人身傷害以外，參展商、其代理、代表、承包商



或僱員、或參展商或此等人士或任何其他參展商或訪客的產品或其他財產，所蒙受或招致的任何

損失、傷害或其他毀壞，主辦機構及其代理、代表、承包商或僱員概不負責。為澄清疑問，任何

因天災、戰爭、醫療衛生的憂慮（例如爆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恐怖襲擊恐嚇、暴亂、

示威、內亂，不可避免之意外或任何不受主辦機構控制範圍以內之成因所引致或構成之死亡或人

身傷害均不會被視作主辦機構或其員工之疏忽。主辦機構根據本細則所授出的任何批准並不構成

主辦機構對批准標的事項任何形式的認可。

68.     參展商與其他人士在展覽會舉行期間所進行或因展覽會而導致的接觸或交易結果，主辦機構

概不負責。

69.     參展商保證按主辦機構、其代理、代表、承包商及僱員的要求悉數賠償他們因參展商在履行

本規則項下任何協議時疏忽、故意失責或進行欺詐，或因參展商違反本細則而蒙受或招致的一切

損失、責任、法律行動、訴訟、索償、賠償、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法律費用）及開支，並承諾於

所有時間使主辦機構獲得悉數賠償。

70.     參展商必須負責購買保險，投保範圍包括（但不限於）為其陳列品、展品及展台因失竊、火

災、水災、公眾（包括佔用者責任）及其他任何自然原因引致的損失或毀壞，並須按主辦機構要

求出示有關保單。

71.     特裝參展之參展商要為其展台的安全負全責，並就其攤位之安全性、適合性或其某種特定用

途等原因或關係所引起的及因其攤位對展覽場地、其他參展商、參觀者、主辦機構或任何第三者

造成損害，而使主辦機構、其代理、代表、承包商和僱員可能蒙受或招致的一切損失、責任、法

律行動、訴訟、申索、賠償、費用（包括但不限法律費用）及開支，在要求下悉數予以賠償及今

後在任何時候都保持全數彌償。

72.     參展商必須就本細則可能對其構成的所有潛在責任，以及可能因疏忽而招致的法律責任購買

保險，並須按主辦機構要求出示有關保單。任何因參展商或其代理、代表、承包商或僱員的行為

或遺漏對展覽場地、其他參展商、參觀者、主辦機構或任何第三者的任何財產造成的損失或毀

壞，概由參展商負責賠償。

73.     主辦機構保留權利就參展商因展覽會而虧欠主辦機構的一切款項（包括但不限於賠償申

索），扣押參展商在展覽場地的任何財產。

74.     參展商謹此同意主辦機構在本細則項下的最高責任不會超過主辦機構向參展商實際收到的費

用。

棄權聲明

75.     主辦機構未有行使本細則賦予的權利，並不等如其後不會執行本細則，亦不等如放棄行使對

其後違規行為的權利。

終止參展資格

76.       發生以下情況時，主辦機構有權即時終止參展商在展覽會及任何其他由主辦機構主辦之展覽會

參展的資格及封閉其攤位，毋須給予通知，有關費用一概由參展商承擔：

(a)        假若參展商或其代表違反本細則任何條款或根據本細則第84條訂立的附加規則；或

(b)        假若屬法團性質的參展商進行強制性或自願性清盤、與債權人進行債務重整或已委任接

管人接收全部或部分資產，或因負債而採取或遭受任何類似法律行動；又或假若屬

獨營或合夥公司性質的參展商或其中一名股東破產、無力償還債項或與債權人達成



債務安排協議，或因負債而採取或遭受任何類似法律行動；或

(c)    假若參展商進行任何主辦機構認為不符合展覽會性質及目的，或干犯展覽會其他參展商

權利的活動；或

(d)        假若參展商在展覽場地展示價錢或向私人銷售貨品（而兩者皆不合乎展覽會性質及目

的）或在展覽場地即時付貨；或

(e)        假若在展覽會首天展覽開幕時間（於主辦機構編印的參展商手冊所示）前 30 分鐘，參

展商仍未佔用攤位，參展商即被視作退出展覽會，主辦機構有權以其認為適當的方

法使用攤位或分配予參展商的用於特裝參展的區域。參展商被視為由當日起放棄參

展，所繳展台服務費將不獲退還；或

(f)        假若參展商在攤位展出與展覽會攤位確認信所述的產品類別展區相符的合適展品，但其

所佔展出面積少於整體展出面積六成，或於攤位中展出任何不符合展覽會參加申請

表格所述的產品類別的任何產品；或

(g)        假若參展商被發現以歧視態度對待展覽會某些參觀者；或

(h)        假如根據主辦機構的意見，參展商被發現其任何行為可能損害或破壞香港、其行業、展

覽會或主辦機構的聲譽及 / 或形象。範圍包括產品安全、知識產權、勞工權益及環

境保護等有關法律；或

(i)         假如參展商被控或被判觸犯任何刑事罪行，或其行為令本身、展覽會或主辦機構的聲譽

受損；或

(j)                     假如參展商違反本地任何適用法律、規則或規例；或

(k)        假若主辦機構行使其唯一及絕對酌情權決定有關參展商的參展權應予終止。

77.         假若參展商在展覽會的參展權被主辦機構根據本細則第 76

(a)、(b)、(c)、(d)、(e)、(f)、(g)、(h)、(i) 或 (j) 條終止，參展商不得要求主辦機構退還任何已繳付

予主辦機構的款項。

78.  假若參展商的參展權被主辦機構根據本細則第 76(k) 條終止，主辦機構會向參展商退還全部已

繳展台服務費。參展商不得就任何與參展權被終止有關的損失或賠償向主辦機構索償。

延遲及取消展覽

79.     假若出現主辦機構無法控制的情況（包括但不限於天災、戰爭、醫療衛生的憂慮（例如爆發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禽流感或其他對健康的威脅）、恐怖襲擊的顧慮、暴亂、示威、旅遊

限制、宵禁、疫症、禁運、騷亂、法律訴訟、任何形式的工業糾紛、政府規例、缺乏或被拒絕給

予任何政府或第三方批准、執照、同意或許可、主要運輸系統中斷、電訊或其他電子通訊故

障），令主辦機構認為不可能或不可行或不適宜按原定計劃舉辦展覽會，主辦機構保留權利隨時

在其認為適當的情況下，更改展覽會的日期至其他日子（包括但不限於延期到較遲日子）、或取

消展覽會、更改展覽會性質或模式、縮小展覽會規模、縮短或延長展覽會展期，毋須向參展商負

任何責任。參展商不得就主辦機構根據本條款延遲、取消、更改、縮小、縮短或延長展覽會等行

動而向主辦機構、其代理或代表索償，不論是關於損失或毀壞，或要求退還全部或部分已繳款

項。

80.     主辦機構保留權利隨時更改展覽會的圖則、場地性質或地點，毋須通知參展商。在主辦機構

唯一及絕對酌情認為適當的情況下，可能酌情按比例發放展覽場地使用津貼，但並無責任對參展

商作出任何進一步賠償。

免責聲明

81.     主辦機構就展覽會訪客的入場有唯一及絕對酌情權（包括但不限於決定入場條件或程序）。

參展商確認主辦機構未就參加展覽會的訪客人數及展覽會的成效作出任何承諾或保證，並且同意

其將不會在此一方面針對主辦機構或者主辦機構的代理商或代表進行申索。



82.     參展商確認及同意主辦機構毋須就參展商業務可能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責，並確認及同

意主辦機構並無就所提供的服務作出明示或默示的任何種類保證。主辦機構謹此否認任何有關可

商售性或對某特定用途的適用性的保證。

83.     參展商進一步確認及同意主辦機構毋須就於展覽場地超出主辦機構控制範圍的任何系統機能

失常，或電訊或其他電子通訊故障負責。

附加規則

84.     主辦機構保留權利解釋、更改及修訂本細則任何部分，以及在其認為有需要時發布附加規則

（包括但不限於參展商手冊）以確保展覽會正常進行。經修訂之細則及附加規則將在刊登於本局

網站 www.hktdc.com/hktradefairs 時立即生效。經修訂細則及附加規則一經刊登於本局網站

www.hktdc.com/hktradefairs，即表示閣下已知悉該等細則及附加規則，並接納經修訂細則及附加規

則。主辦機構對本細則及任何附加規則有所作出的所有解釋將是最終決定，並對參展商具有約束

力。

85.     展覽場地規則是本細則的組成部分，並納入本細則內，參展商必須遵守。假若展覽場地規則

與本細則有任何分歧，當以本細則為準。參展商可向主辦機構索取展覽場地規則文本。

86.     在簽署及執行本細則規定的協議過程中由參展商產生的全部費用及支出均由參展商承担，包

括任何及所有與通訊設施及接入電子服務相關的費用。

通告

87.     本細則要求以書面形式作出的所有通知、協議、批准、許可及類似內容必須提供如下：

向主辦機構作出時，通過發送電子郵件至：exhibitions@hktdc.org；發送傳真至(852) 2824 0249；或

郵寄至香港灣仔港灣道 1 號會展廣場辦公大樓 38 樓，香港貿易發展局；

向參展商作出時，通過網站 www.hktdc.com/hktradefairs；或透過參展商 網上服務平台；或通過電子

郵件、傳真或郵寄至申請表格中所列地址；

或以主辦機構不時同意或通知的該等其他方法。參展商同意使用電子記錄與通訊以及網上流程處

理有關本細則標示及涉及的所有事項。

與申請表格抵觸

88.     假如本細則之條文與申請表格出現抵觸，一概以本細則的條文為準。

語言

89.     本細則以英文和中文兩種語言書就。若兩種文本之間出現任何分歧，以[英文]文本為准。

監管法例

90.  本細則受香港法例監管，並按照香港法例解釋，參展商不可撤回地接受香港法院的非獨有司

法管轄權管轄。

 

大會指定產品雜誌  、網上推廣計劃之條款及細則

1. 釋義  :

http://www.hktdc.com/hktradefairs
http://www.hktdc.com/hktradefairs
http://www.hktdc.com/hktradefairs
mailto:exhibitions@hktdc.org


1.1 於本條款及條件內, 除非出現相反的意向, 以下之定義將適用:

“廣告” 指香港貿發局接受於刊物及/或香港貿發局網站刊登之印刷廣告/或網上之廣告;

“廣告商” 指任何於刊物及/或香港貿發局網站放置廣告的人及/或公司及/或商號;

“刊物” 指任何由香港貿發局出版或擁有之刊物, 而於該等刊物上廣告商所提供之廣告經
香港貿發局准許而刊登:

“香港貿發局” 指香港貿易發展局;

“香港貿發局網
站”

指“www.hktdc.com” 或任何其他由香港貿發局經營之互聯網站, 而該等網站上廣
告商所提供之廣告經香港貿發局之准許而刊登。

 

1.2 單數的詞語將包括複數, 反之亦然。

1.3 本條款及條件內的標題只為方便閱讀內容而加插,並不影響本條款及條件的解釋。

2. 一般條款

2.1 所有廣告商必須為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或其所屬國家或地區之合法及有效的註冊公司或商號。
香港貿發局保留其權利(i)於任何時間要求廣告商提供其商業登記證、公司註冊文件或其他公司或
商號註冊文件；及(ii)如廣告商未能提供有關文件，拒絕接納廣告商之廣告定購。

3.  取消 ,暫停及更改

3.1 廣告商若要取消廣告，必須根據及符合以下條件：

(a) 香港貿發局在擁有唯一絕對酌情權下簽訂確認取消同意書；及

(b) 香港貿發局有權就根據此協議已刊登之廣告向廣告商索取全額廣告費及/或費用，及不妨
礙香港貿發局就其向廣告商就有關於先前或就以累算之索償或違反本條款及條件追討之
權利及維護權利的手段；及

(c) 廣告商已清繳上述 (b) 項提及之索償金額。

 

3.2 香港貿發局有權行使其唯一及絕對酌情權作出下列各事項：

(a) 就已接納刊登於刊物及/或香港貿發局網站之廣告更改其刊登位置而不須作出任何事前通
知；

http://www.hktdc.com/


(b) 於任何廣告內作出任何香港貿發局認為需要或合意的修改及要求廣告商就任何印版、稿
子或廣告材料作出修改或修訂以符合香港貿發局之要求；

(c) 改變或修改有關刊物及/或 香港貿發局網站或其任何期號，或任何其他有關香港貿發局網
站及香港貿發局所擁有之任何財產權之網站地址、名稱、設計、編排、內容、製作、下
載時間、刊登時 間、解像度、包裝或任何其他有關事項，而不需作出任何事前通知。香
港貿發局對廣告商因有關改變或修改而所承受或有關之任何損失、損害、費用或開支一
概不負 責。

 

3.3 香港貿發局就刊物及/或香港貿發局網站或任何刊物期號之刊登日子或月份所作出的通知(無論
是否根據此合同所協議)，只作指示而已。香港貿發局有權在無須發出任何事前通知之情況下行使
其唯一及絕對酌情權更改刊物的刊登日期/月份及/或香港貿發局網站、取消或暫停刊物或任何刊
物期號的刊登及/或香港貿發局網站。如香港貿發局取消或暫停其刊登刊物及/或香港貿發局網
站，香港貿發局需就因上述更改或取消而未有刊登或推出或根據本協議所述之刊登期全期刊登或
推出的廣告於不作賠償的情況下就廣告商已繳納的廣告費作出合理及/或適當比例的退款。在任何
情況下，香港貿發局就有關更改、取消或暫停之退款責任均不得超於就受影響廣告已繳交之廣告
費之全數退款。廣告商就此無條件及不可撤回地承諾廣告商不會就該等更改、取消或暫停向香港
貿發局或其員工及/或其代理人提出其蒙受任何損失及開支之索償。

3.4 在不妨礙本協議第3.1條之原則下, 如廣告商因任何原因取消其依據本協議放置予香港貿發局之
任何廣告，香港貿發局將有權要求該廣告商全數付還香港貿發局就該等廣告而給予廣告商之任何
優惠、折扣及/或減價。如廣告商因其本身方面之任何失誤或不作為，或因其自行之決定，而未能
根據協議指定之日期及時間放置所有廣告，香港貿發局有權要求廣告商付還就協議內之任何其他
廣告而給予之折扣、優惠及/或減價(包括但不限於就長期預訂而給予之任何連續折扣)。

4.  賠償及退款

4.1 如因香港貿發局之疏忽或錯失而導致廣告或廣告之任何部份的推出、印刷或刊登出現任何錯
誤、錯失、錯印或錯漏，香港貿發局須在下期刊物中重新插入該廣告或其相關的部份(應實際情況
而定)或 就有關錯誤、錯失、錯印或錯漏作出儘快補救或在已繳付之廣告費用作出合理及成適當
比例之退款給廣告商或對廣告費用作出合理調整。若該錯誤、錯失、錯印或錯 漏並不導致有關廣
告造成實質上損害，香港貿發局無須為此向廣告商重新放置廣告、作出退款或調整。於任何情況
下，香港貿發局就該等有關錯誤、錯失、錯印或錯 漏而須負上之責任均不得多於該廣告之全數廣
告費之退款或香港貿發局發出進一步或經修改之廣告(而該進一步或經修改之廣告之類別和水準與
原本之廣告相符)的費用。在出現任何錯誤、錯失、錯印或錯漏的情況下，給予廣告商之補救方法
只會為下列其中一項：

(i) 於刊物的下一期號及/或有關香港貿發局之網站重新插入有關廣告或該廣告之有關部份(應
實際情況而定)；或

(ii) 就已繳付給香港貿發局之廣告費用因應實際情況作出全數或成適當比例之退款；或

(iii) 就發出進一步或經修改之廣告(而該進一步或經修改之廣告之類別和水平與原本計劃相符)
的費用。

廣告商就此事無條件地及不可撤回地承諾不會就該等錯誤、錯失、錯印或錯漏向香港貿發局或其
員工及/或其代理人提出其蒙受或招致或有關之任何損失、損害、費用或開支無論基於法定或衡平



法上之索償。

4.2 若香港貿發局非因本協議第10.2條 款之理由而刪掉廣告商之任何廣告，香港貿發局須把廣告商
已繳付之廣告費用因應實際情況作出合理及成適當比例之退款。於任何情況下，香港貿發局就上
述的刪除 而須負上之責任均不得多於該被刪掉廣告之全數廣告費退款。廣告商就此承諾廣告商不
會因上述的刪除向香港貿發局或其員工及/或代理人提出蒙受或有關任何損失、損害、費用或開支
無論基於法定及/或衡平法上之索償。

4.3 廣告商可於本協議所訂明之刊登期完結前要求香港貿發局刪除根據此協議所放置之任何廣
告。若有關廣告得到香港貿發局同意及批准之下被刪除，廣告商不會獲得任何已繳付之廣告費退
款及不能向香港貿發局作出任何其他無論基於法定及/或衡平法上的索償。

5.  申述

5.1 香港貿發局就刊物及/或香港貿發局網站之質素(無論就其用紙類型、顏色、解像度、下載時
間、編排及/或其它事項)並無亦不會對廣告商作出任何申述。香港貿發局亦不會就刊物及/或香港
貿發局網站之質素或其他的所有或任何方面負上責任。

6.  香港貿發局所負之責任之限制

6.1 香 港貿發局只在其網站提供一信息平台給廣告商接收及回覆其訪客之查詢。廣告商必須妥善
管理其訊息中心帳戶及通訊列之使用和保密，並應自行採取預防措施防範其 員工之不當使用。廣
告商建議改變其登入名稱和密碼時，應在最少五個工作日前書面通知香港貿發局。於任何情況
下，香港貿發局不會就任何廣告商或其訪客或任何 其他人仕因其或安全程度在任何通信上的錯
誤、錯失、延誤、損失或錯漏而引致之損失、損害、費用或開支負上任何責任。廣告商就此無條
件及不可撤回地承諾不會 向香港貿發局或其員工及代理人提出蒙受或因此而招致或有關任何損
失、損害、費用或開支無論基於法定或衡平法上之索償。

7.  知識產權

7.1 廣告商在此承諾於所有方面均善意行事及聲稱、保證及承諾：

(i) 於刊物及/或香港貿發局網站刊登顯示廣告商之產品及服務之廣告及/或任何有關該廣告由
廣告商提供給香港貿發局之材料並不會侵犯任何第三者之知識產權或任何其他權益；

(ii) 廣告商之廣告遵從及將遵從所有適用法例及法規，包括但並不限於有關廣告之法例及法
規；及

(iii) 廣告商就廣告已獲得所有所需之同意及許可。

 

7.2 香港貿發局保留唯一及絕對權利拒絕刊登任何刊物廣告，如其合理地懷疑該廣告可能(i)涉及侵
犯知識產權或任何第三者的權益；或(ii)違反本協議第7.1條，除非廣告商能於香港貿發局提出要求
後三個工作天內提交使香港貿發局滿意的證據顯示(a)廣告商有權放置該廣告及/或該廣告不侵犯任
何第三者的任何知識產權；或(b)該廣告並不違反本協議第7.1條。對於在香港貿發局網站刊登的廣
告，香港貿發局將即時刪除任何廣告如其合理地懷疑該廣告可能(i)涉及侵犯知識產權或任何第三
者的權益；或(ii)違反本協議第7.1條。香港貿發局將考慮重新刊登廣告如廣告商能於香港貿發局提



出要求後三個工作天內提交使香港貿發局滿意的證據顯示(a)廣告商有權放置該廣告及/或該廣告不
侵犯任何第三者的任何知識產權；或(b)該廣告並不違反本協議第7.1條。廣告商，無論是投訴他人
侵權或被人指控侵權者，同意遵守香港貿發局不時發出關於香港貿發局刊物及網站的知識產權投
訴程序及指引，包括其中所列的處理投訴程序和侵權罰則。

7.3 香港貿發局保留唯一及絕對權利拒絕刊登/刪除任何廣告，如其發現該廣告商的行為，在香港
貿發局的意見下，可能妨礙或損害香港、其行業、或香港貿發局之聲譽及/或形象。涉及的範圍包
括產品安全及對知識產權，勞工法例和環境保護法例的尊重。

8.  彌償

8.1 廣告商在此承諾及同意悉數及無條件地賠償香港貿發局及其代理、代表、承包商及僱員因：

(i) 廣告商違反或被聲稱違反根據本條款及條件下所作的任何聲稱、保證或承諾；

(ii) 廣告商或任何其代理在任何香港貿發局刊物及/或香港貿發局網站刊登之任何廣告而引致
的侵犯或被聲稱侵犯知識產權(包括但並不限於侵犯專利、外觀註冊、版權或商標)；

(iii) 廣告包含虛假或具欺騙成份之廣告或銷售手法的索償；及/或

(iv) 任何就有關本協議第9.1條所引致或有關之索償；及/或

(v) 任何因放置廣告商之廣告而導致或產生或引起之任何類型的第三方索償

而使香港貿發局蒙受或招致的一切索償、損害、處罰、損失或任何開支，及保障香港貿發局及其
代理、代表、承包商及僱員免受損害。

9.  質素証明

9.1所有於廣告內有關廣告商之產品或服務質素之說明、聲稱或陳述(“聲稱”)必須(i)在廣告內清楚
及以書面引用該聲稱基於的獨立調查、研究或其他該聲稱基於的資料；及(ii)具有關獨立調查，研
究或其他資料支持。廣告商須提供一份上述資料予香港貿發局。

10.  擔保

10.1 廣告商在此保證除已於簽定本合同之前已以書面形式向香港貿發局披露，其並未有且並無涉
及任何法律程序(包括訴訟、仲裁及／或檢控)， 及並無及之前並無任何待決或預示之該等法律程
序，亦無任何可能導致該等法律程序之事情，而該等事情為已知或經廣告商或其董事經合理查詢
後可知。廣告商確認 若當其於留意到任何已導致或可能導致任何於本條款及條件中的保證不真確
或不正確的事情或事項後將立即以書面形式通知香港貿發局。

10.2若廣告商違反此協議任何條款或條件及/或其承諾及/或擔保，香港貿發局有唯一及絕對酌情權
在無須有任何事前通知的情況下在香港貿發局網站及/或刊物上即時刪掉任何該廣告商之廣告及/
或取消此協議。在此情況下，香港貿發局無須負有任何責任向廣告商作出退還任何廣告費用。廣
告商就此承諾廣告商不會因上述的刪除向香港貿發局或其員工及/或代理人提出蒙受或因此而招致
或有關任何損失、損害、費用或開支無論基於法定或衡平法上之索償。



11.  廣告預備 ,  檢閱及批准

11.1 廣告所涉及之內容及所有顏色校樣、數碼檔案、稿子、設計、照片、圖像、繪圖或資料均須
經香港貿發局作最後審批。香港貿發局保留其所有權利修訂或拒絕刊登任何廣告。任何該等修訂
或拒絕將不會招致香港貿發局對廣告商或其代理人有任何類型的責任。

11.2 廣告商必須在本協議所訂明的刊登期第一日前不少於三十天向香港貿發局送呈所有相關廣告
及/或網頁設計(包括但不限於文字、繪圖、照片)及工藝圖以便香港貿發局審批。所有已提交的打
稿樣本及數碼檔案不會獲退回。

11.3 所有刊物廣告之數碼檔案皆須附上顏色校樣以作印刷參考之用。

11.4 香港貿發局不會在刊登廣告前向廣告商提供校樣。

12.  收費

12.1廣告費及應向香港貿發局支付的其他一切款項均不包含任何稅項。廣告商應負擔所有因刊登
刊物廣告及/或綫上廣告費用而產生的任何適用稅項。若任何時候依據任何國家或地區的適用法
律，廣告商需要就向香港貿發局支付的任何款項預提或扣除任何稅費、關稅或其他費用，則該筆
應由廣告商支付之款項的數額應予增加，以保證作出該等扣除或預提後，向香港貿發局支付的淨
額應等於倘若沒有作出該等扣除或預提本應收到的數額，且廣告商應負責自行向相關機構繳交預
提稅款或其他繳款。香港貿發局向廣告商發出的任何發票可能包含適用法律規定應予徵收的任何
相關稅項。

12.2 如廣告是經香港貿發局所認可之廣告代理訂購，則香港貿發局須根據 該廣告代理的付款條文
所訂收妥廣告費用；如廣告商是直接向香港貿發局訂購廣告，則於本協議所訂之刊登期第一日不
少於三十天之前，香港貿發局必需收妥廣告費 用。就任何付款之延誤，香港貿發局可行使其唯一
及絕對酌情權拒絕刊登任何廣告而無需對廣告商或其代理人因拒絕刊登而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13.  長期訂購

13.1 長期訂購須取決於香港貿發局不時宣佈作出的價格變動及格式修訂，及以該等變動及格式修
訂為條件。

14.  廣告材料之棄置

14.1 所有送呈給香港貿發局之網頁設計(包括但並不限於文字、繪圖及照片)，工藝圖及數碼檔案
必須於本協議所訂明之刊登期首日之三個月內由廣告商或廣告商代理人從香港貿發局取回。香港
貿發局保留一切其認為合適的方式棄置或處理該等未有領回材料之權利，而廣告商就此無權獲得
任何賠償。

14.2 所有廣告須以數碼檔案形式(以PDF/X1a:2001格式或可能由香港貿發局依其唯一及絕對酌情權
不時規定的其他格式)向香港貿發局送呈，同時附上顏色校樣以作印刷參考之用。香港貿發局將僅
在廣告商決定提供須符合ISO 12647-2標準的顏色校樣時，向其印刷商下達指令印刷相應的符合上
述ISO 12647-2標準的廣告以確保廣告的顏色質素。香港貿發局無需對刊物的顏色質素或其他方面
負上責任，且上述規定須始終受制於本協議第5.1條的規定。在刊登廣告之前，將不向廣告商提供
任何校樣。



15.  不可抗力

15.1若廣告商或香港貿發局任何一方受到不可合理控制之因素影響，包括(但不限於)天 災、廣告
或香港貿發局網站訪客查詢的傳送受到中斷或干擾、戰亂、騷亂、惡意之破壞、民間動蕩、罷
工、倒閉、工業糾紛、特權失效、電力故障、火災、電腦病 毒、或物料短缺等，受影響之一方應
儘快就該項事情之性質及受影響程度通知對方。不論此協議之其他條款之說法，若任何一方因這
些不可抗力事件而受影響，而令 其履行此協議內之責任時有所延誤，則該等情況並不當作違反本
協議之條款論，受影響一方亦無須為事件負責；而有關條款之履行則因應實際情況順延。

16.  網站連結

16.1 廣告商在此承諾，除非在香港貿發局事先書面同意的情況下，不會放置或放入或以直接或間
接方式連結到廣告商或任何其他第三方、機構或任何人之任何其他網站、廣告、或任何其他商業
宣傳(以上所述無論屬於私人或公開)。若違反此條，香港貿發局將有權將香港貿發局網站及廣告
商之連結取消並向廣告商就上述違反所直接或間接引起或蒙受之任何損失或損害索償。

17.  贈本給予

17.1每一組廣告之廣告商都可免費獲得一本刊登了該廣告之贈本。

18.  招攬

18.1 任何人士(包括任何香港貿發局認可之廣告代理人但不包括香港貿發局本身之人員及員工)在
招攬客戶及其相關之文件處理及通訊過程中均以主事人之身份出現，而並非香港貿發局的代理人
或夥伴。香港貿發局無須為任何該等人所作出之任何聲稱、言行、遺漏、疏忽或失誤負上任何責
任。

19.  規管法律及司法管轄權

19.1本協議之條款及條文受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雙方在此同意接受香港特
別行政區法院的非獨有司法管轄權管轄。

20.  雜項

20.1香港貿發局保留權利於任何其認為需要的時間解釋、更改及修正任何本條款和條件。經修改
的條款和條件一經登載在香港貿發局的網址：http://info.hktdc.com/promotion_terms/index.htm便立即
生效。當該等經修訂或更改的條款和條件在http://info.hktdc.com/promotion_terms/index.htm,網址刊登
後，廣告商即被認為已知悉並接受該等經修訂或更改的條款和條件。香港貿發局對此等條款和條
件的所有解釋俱為最終並對廣告商有約束力。

20.2 本條款和條件以英文和中文兩種語言書就。若兩種文本之間出現任何分歧，以[英文]文本為
准。

21.  供應商參考

21.1 香港貿發局網站上所包含的、從香港貿發局網站發布或下載的、或鏈接至香港貿發局網站的
供應商的數據與信息(“供應商信息”) 或網站上包含的任何服務均由香港貿發局及第三方提供者提
供(“賣主”)。供應商信息由個別供應商向賣主提供，再由賣主據其所知提供，且未經香港貿發局

http://info.hktdc.com/promotion_terms/index.htm
http://info.hktdc.com/promotion_terms/index.htm


核實。香港貿發局或賣主不應就供應商信息之準確性、完整性、可靠性或持續供應作出任何陳述
或保證。貴方對供應商信息或在此包含的任何數據或信息的信賴，須由貴方自身承擔風險，且香
港貿發局或賣主不應就產生於使用或無法使用供應商信息的任何直接、間接、附隨性或任何其他
的損害或損失向貴方或任何其他人仕承擔責任。香港貿發局可行使其唯一和絕對的酌情權保留權
利(但並無義務)在未有通知的情況下更改或修訂或糾正供應商信息之錯誤。香港貿發局及本協議
項下的所有賣主明確否認作出與供應商信息有關的任何及所有明示或暗示的保證，且拒絕接納與
此有關的任何責任。上述規定不妨礙公布于香港貿發局網站上的使用條款及私隱聲明。

21.2 廣告商在此同意並接受香港貿發局有權向www.hktdc.com網站上傳由賣主提供的與廣告商有
關之信息。

22 Intertek認證服務

22.1 有關Intertek認證服務的條款和條件，請瀏覽網
站：http://info.hktdc.com/terms_intertek/index.htm。香港貿發局保留權利於任何其認為需要的時間解
釋、更改及修正任何該等條款和條件。經修改的條款和條件一經登載在網
址http://info.hktdc.com/terms_intertek/index.htm上便立即生效。同時當該等經修改的條款和條件登載
在網址http://info.hktdc.com/terms_intertek/index.htm後，廣告商即被認為已知悉並接受該等經修改的
條款和條件。香港貿發局對此等條款和條件的所有解釋都具有最終決定性並對廣告商有約束力。

 

鄧白氏認證服務條文及條件

1 定義和詮釋

1.1 在本協議內所使用字詞之涵義如下:

「附屬成
員」

意謂個人或單位經一個或多個中間人，直接或間接控制或被控制或共同控
制指定的個人或單位。「控制」在此可解作透過擁有投票權之證券、合約
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擁有指使或促使個人或單位的管理和決策的權
力；

「協議」 意謂連同本條文及條件的鄧白氏認證登記表格；

「營運分銷
商」

意謂鄧白氏所委任負責促銷該服務之分銷商；

「費用」 意謂鄧白氏提供該服務的收費，其中不包括所有實施關稅或入口附加稅、
銷售或增值稅、差餉、稅款、征稅或任何機構、政府或政府代理間或征繳
或可能實施或提出的同類稅評。相關內容可參考鄧白氏認證登記表格，包
括間或經鄧白氏書面通知海關已修訂內容；

「認證簡
介」

意謂鄧白氏根據條款2.2.1所提供的該資料，編撰有關客戶的工商資料簡介，
其中包括所有最新修訂；

「認證網
址」

意謂鄧白氏於URL地址所擁有、備存及使用http://www.dnb.com/hk，作為處
理鄧白氏為提供該服務所產生及/或相關的事宜；

http://www.dnb.com/hk
http://info.hktdc.com/terms_intertek/index.htm
http://info.hktdc.com/terms_intertek/index.htm
http://info.hktdc.com/terms_intertek/index.htm
http://www.hktdc.com/


「保密資
料」

意謂所有商業秘密及/或屬保密或私有的商業、財務、營銷、技術或其他資
訊，無論是在此協議訂立日前後，透過口頭或書面公開，包括以任何形式
或媒體把這些資訊重新複製，並且標明是保密或原本清楚屬於保密資訊(但
上述並不包括「該資料」)；

「客戶」 意謂經鄧白氏審批並載入鄧白氏認證登記表格內之公司；

「鄧白氏」 意謂美國鄧白氏商業資料(香港)有限公司，其註冊址位於香港銅鑼灣恩平
道28號利園二期嘉蘭中心18樓；

「鄧白氏認
證
  登記表格」

意謂客戶用作申請該服務所遞交的表格；

「生效日
期」

意謂寫在鄧白氏認證登記表格上有關該服務的開始日期；

「香港」 意謂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首階段」 意謂由生效日期起計的首十二個月；

「知識產權
權利」

意謂版權和相關權利、道德權利、設計權利、商標和與服務性有關的商標
權利(包括互聯網域名和電子郵件地址及名稱)、產品名稱、品牌、設計、標
誌、標語、式樣、程式和發明權、產品權、技術權、資料庫及其他相類似
權利，無論註冊與否，包括所有同上述權利有關在世界任何地方的申請；

「該資料」 意謂為方便鄧白氏整理認證簡介，客戶提供予鄧白氏所要求的在認證登記
表格內所指的所有資料、資訊、文件及素材；

「立約雙
方」

意謂鄧白氏和客戶，而「立約方」可指鄧白氏或客戶；

「該服務」 意謂以「計劃A」表格形式由鄧白氏提供給客戶之服務，範圍在條款2中詳
述，並拫據本協議條文及條件而提供的服務；

「工作天」 (一) 除星期六和星期日及(二)香港銀行休業日；

1.2 在此協議

1.2.1 法例條文包括不時修訂或重新制定或包含這兩種情況的法例條文的指示，及法例條文下
不時頒佈之任何附屬法例；

1.2.2 個人包括法人團體、組織或合夥人的指述；

1.2.3 「包括」、「包括在內」作詮釋時沒有任何規限；

1.2.4 除非上下文另有需要，條款、附表或段落指的是本協議內之條款、附表或附表中之段



落，並根據本協議不時修訂；

1.2.5 所加標題祇為方便起見，並不構成解釋本協議其中一部份；

2 該服務

2.1 鄧白氏同意收取代價，為客戶提供該服務 –

2.2 該服務之範圍如下：

2.2.1 當收妥客戶提供該資料後，鄧白氏將會

2.2.1.1 覆核該資料；及

2.2.1.2 收妥客戶該資料後不遲於三十日內預備認證簡介；前提是鄧白氏已收妥足
夠及恰當的資料(這方面由鄧白氏一方決定)。

2.2.2 鄧白氏每隔六個月必須對認證簡介作一更新修訂。為了使客戶可享用此更新服務，客戶
必須在鄧白氏對認證簡介作更新修訂所指定日期(更新日期會在鄧白氏認證登記表格中標
明)前不少於三十日內，為鄧白氏提供所有所需資料；

2.2.3 在客戶要求下，對認證簡介作不定期更新修訂所收取附加費用，將會根據鄧白氏當時收
費標準計算並在客戶要求下可提供收費標準；及

2.3 客戶確認及同意

2.3.1 認證簡介所載資料直至刊行發表當日都有效。在鄧白氏單獨酌情處理下，假若發現認證
簡介所載資料不準確(或可能不準確)，鄧白氏將會有權把認證簡介作廢;

2.3.2 確保認證簡介準確及沒有過時是客戶的個人責任;

2.3.3 客戶可援引認證簡介內容資料,但必須根據鄧白氏所規定的方式進行;

2.3.4 假若任何第三者因信賴認證簡介及/或該資料而蒙受任何損失或損害,鄧白氏將不會對該第
三者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客戶並且確認及同意鄧白氏不需要就任何第三者因信賴認證簡
介及/或該資料所蒙受任何損失或損害,對該客戶作出任何損失或損害之賠償;

2.3.5 除了為履行對客戶的責任而進行內部分析和改善鄧白氏的產品和服務外，鄧白氏同意不
會使用該資料作其他用途。為免混淆起見，根據本條款所指定該資料的使用範圍，可涵
蓋至鄧白氏的所有附屬成員;但一些不是或不會被視作保密資料的資訊(包括但不限於根據
條款5.2 所述範圍內)，則不在此限;及

2.3.6 鄧白氏有權但不一定需要把認證簡介登載在認證網址或其他由鄧白氏、鄧白氏附屬成員
或營運分銷商管理操作及/或擁有的網址上，除了鄧白氏和營運分銷商所訂協議另有規定
外。



3 保證

3.1 鄧白氏向客戶保證在履行該服務時會使用所有合理技能和謹慎，並會在提供該服務時採
取所有合理和實際步驟去避免或改善任何缺失。

3.2 除本協議另有明文規定外，在提供該服務時的所有源自(一)發規(二)普通法或(三)其他方
式的條件、保證和表述(無論明確或隱含)都在法律許可的最大程度上被豁免。

4 客戶責任

4.1 客戶必須提供清楚明確的簡介予鄧白氏，並自費用郵遞或在有電子方法可敷應用的情況
下，用文件掃描的形式，把該資料交予鄧白氏;而且，為方便鄧白氏可提供該服務和草擬
查核簡介而與鄧白氏充分合作。

4.2 客戶必須確保所提供給鄧白氏的該資料及認證簡介中所載內容沒有過時;並在有需要時要
求鄧白氏去更新認證簡介客戶承認及同意鄧白氏不會就認證簡介所載資訊及/或聲明有不
準確或過時而承擔任何責任，基於這些資訊及/或聲明是建基於該資料。

5 保密資料

5.1 因本協議關係所公開或取得屬於另一方的保密資料，任何一方必須予以保密和促使其保
密，而且不可以使用或公開這些保密資料，除非是為履行此協議或事先已取得另一方的
書面同意，則不在此限。假若需要把這些資訊公開給任何僱員次承建商、代理或專業顧
問時，有關責任必須恪守條文5所定準則下進行。任何一方必須盡力促使其僱員、次承建
商或代理遵守這些責任。就公開這些保密資訊或有人使用這些已公開的保密資訊，任何
一方都要對另一方承擔責任。

5.2 但上述所提及的責任不適用於下列這些保密資料的任何部分；(i) 收受者事先早已知悉(因
違反本協議才知悉不在此限)；(ii)早屬公共範圍或在收受者無任何缺失情況下已屬公共範
圍；(iii)收受者從第三者取得，而該第三者沒有任何保密責任不把它公開，並有權把保密
資料傳達予收受者；(iv)收受者不假外求單獨發現；及(v)已取得被公開者之書面授權，可
批准發放。

5.3 立約雙方同意如果某方因違反本條文5而導致另一方蒙受任何損失或損害，將會作出補
償。

6 知識產權權利

6.1 該資料
為履行本協議的責任和條款2.2，客戶把非專用、不需交用費，並可以使用該資料的特許
權，授予鄧白氏及其附屬成員。客戶向鄧白氏保證及聲稱對該資料擁有所有必須權利，
使鄧白氏及其附屬成員可使用該資料而不會侵犯第三者的任何權利。

6.2 認證簡介
客戶承認和同意假若在鄧白氏提供該服務期間而產生的任何知識產權權利，包括但不限
於審核簡介，均屬鄧白氏所擁有。客戶同意會採取所有必需步驟把這些知識產權權利賦
給鄧白氏(如果是在訂合此協議後發現，則由發現日起始)。



7 知識產權權利的賠償

7.1 假若鄧白氏被指稱因使用任何或所有本協議容許的該資料，令第三者的知識產權權利被
侵犯而被起訴，客戶必須賠償鄧白氏有關損失或令鄧白氏免除被起訴。這些賠償包括鄧
白氏因被聲訴之損失、訟費(包括律師費用)及開支。客戶確認及同意鄧白氏的附屬成員均
可享有本賠償條款的權利。

8 法律責任的限制

8.1 無論任何情況下，鄧白氏對下列情況都不會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包括任何利潤損失或可
預見補償、商譽、損失、名譽受損、商機錯失、懲罰性損害賠償、第三者蒙受損失或間
接、相應而生的損失或特殊損失或損害，無論以任何形式出現，或合約上的、嚴格法律
責任的或侵權的(包括疏忽)；亦包括無論究竟鄧白氏知道或有理由知道這些損失、損害或
傷害之可能性，此豁免權將會根據法律許可的最大程度上適用，但並不豁免鄧白氏或其
附屬成員、員工或代理因疏忽或欺詐所造成的人身傷害或死亡的法律責任。

8.2 總法律責任限於及無論如何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超出鄧白氏根據本協議從客戶所收取的總
費用，此包括所有因鄧白氏或其附屬成員違反本協議條文或其他侵權或合約上違反法定
責任(包括鄧白氏、高級職員、員工、代理或次承建商)所引起之對客戶的損失、損害、訟
費、聲訴或開支。

9 不可抗力

9.1 任何一方都不會因任何超越合理控制範圍內的原因所造成的任何延遲或不履行本協議責
任，而對另一方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包括但不限於天災、政府政策、戰爭、惡劣天氣、
火災、水災、爆炸、公民暴動、疫症爆發或示威。

10 合約年期和終止期

10.1 在不抵觸下列所述的提早終止權下，本協議—

10.1.1 由生效日起開始，在首階段繼續有效；及

10.1.2 每次自動續約連續12個月，除非客戶書面通知鄧白氏有意終止本協議，而有
關終止通知書必須在首階段完3個月之前送遞予鄧白氏；假若在首階段完後
已續約，有關終止通知書則必須於每次已續期3個月前送遞予鄧白氏。假若
鄧白氏沒有收到客戶的書面通知，鄧白氏會在首階段完之前或在每次首階
段完後之續期前，用書面通知對方，此協議已確認續期。

10.2 本協議據下列情況下終止—

10.2.1 假若客戶違反本協議的任何條文，鄧白氏可以書面通知該客戶終止本協
議，無論該違反已不能被糾正或客戶在收到鄧白氏書面通知十四日後仍然
沒有予以糾正；



10.2.2 假若客戶沒有交付已到期費用，鄧白氏可即時終止協議，但鄧白氏必須先
給予客戶最少十四日書面通知，並且說明會在通知書中所指明期限內尚有
欠款而終止協議；

10.2.3 任何一方都可以因下列情況給予對方書面通知即時終止協議；如果 (a) 某方
停止營業或威嚇停止營業；或(b) 某方無力償債或正在進行或被入稟清盤(臨
時或最終清盤)(惟公司合併或重組則不包括在內)；或(c)某方業務或財產已
被委任了臨時清盤人或接管人；或(d)某方全部或部分業務或資產已被抵押
權享有人管有或已有接管人被委任；

10.2.4 任何一方不需要理由下可給予對方三十日書面通知終止協議；或

10.2.5 假若不可抗力事件持續超過兩個月，任何一方都可給予對方一個月書面通
知終止協議。

11 協議終止之後果

11.1 任何一方根據上述條文10而終止本協議，並不會影響該方在協議被終止前既有的任何權
利或補償。

11.2 協議終止不會免除任何一方所必須履行的任何責任或交付已到期或因協議終止而將到期
之有關費用。

11.3 假若由客戶根據條文10.2.4先提出終止協議，客戶必須立刻清付尚欠鄧白氏的所有款項，
而已交費用當不會退還。

11.4 假若由鄧白氏根據條文10.2.4先提出終止協議，在適用於首階段的未完期間及如果在協議
續約後被終止的未完期間的有關費用，鄧白氏必須按比例退還予客戶。

11.5 客戶同意協議終止後便必須立刻停止再參閱認證簡介或查核網址。

11.6 在本協議終止後，條文1.3.5至8及12至21仍然繼續生效。

12 通知

12.1 根據或同本協議有關之任何通知，必須以書面發出，由發通知一方簽署並以下列形式送
遞—(1) 親身送遞或有記錄派遞或掛號；或(2) 郵遞；或(3) 透過圖文傳真至有關地址及抬
頭至對方代表的註冊辦事處或對方書面通知的其他地址；

12.2 通知可透過下列方式被當作當日已收妥—(1) 若親身派送，便當是派送當日時間已收妥；
(2) 若郵寄便當是寄出後兩個工作天已收妥；及 (3) 假若是在工作日下午四時前及在下一
個工作日上午九時前，透過圖文傳真送遞；便當作是在傳真當日時間已收妥，除非傳真
時送遞一方已收到有關傳真報告,記錄了傳真有失誤。

13 全部協議

13.1 本協議，連同協議內所提及的其他文件，構成全部協議及雙方對有關事項的共識，並取



締雙方就有關事項之前的其他任何協議；

13.2 合約雙方確認及同意在簽訂此協議後，連同本協議提及的其他文件，任何一方都沒有依
賴任何人(無論是否本議的立約方)的任何聲明、陳述、保證或共識(無論是否因疏忽或無
意造成)，並沒有因此獲得任何無補償，除本協議明文規定除外。惟一因違反保證的補
償，是根據本協議的提及的違反條文。儘管上述，條文13不可被視作可逃避因欺詐性失
實陳述或有欺詐性隱瞞事實所引起的法律責任。

14 合約雙方關係

14.1 本協議不會被理解為雙方有任何形式的合伙或法律關係，並就對方的行事或不行事負上
法律責任，或不會 被理解為授權對方作其代理人。任何一方均不可以對方名義作出使對
方受約束的陳述。

15 發報及品牌

15.1 鄧白氏可以在未經客戶事先書面同意下，向報界發表聲明或用任何方法公佈本協議或其
內容。根據本條文，客戶必須給予鄧白氏可收回的、不須繳付專利費用的使用權，或免
除鄧白氏因使用客戶的標誌、商標及/或商號侵犯了第三者利益，並補償鄧白氏因此所受
到的所有聲訴。這些賠償包括鄧白氏所有因此聲訴而需要承擔的所有損失、訟費(包括律
師費)及開支。

16 次合約及轉讓

16.1 客戶在未取得鄧白氏書面通知前不可以轉讓此協議予第三者。鄧白氏有惟一酌情權轉讓
或分判協議內任何或所有責任予第三者。

17 變更

17.1 除非有書面明確表示要修改本協議外，並經雙方代表簽訂，否則雙方就本協議的任何變
更均無任何約束力。

18 寬免及附加補償

18.1 本協議的權利及補償祇可以經由雙方代表用書面明確表示才可作出寬免；寬免權會因應
所提及的特殊情況才有效。

18.2 除非明確表示鄧白氏的權利或補償為獨有權利或補償，否則鄧白氏行使此權的利益不會
影響其他權利及補償。任何一方沒有行使或延遲行使此權利或補償，均不會構成已寬免
此權利或補償。

18.3 除非本協議另有明文規定外，本協議列明的權利或補償是附加的，而且並不是豁免於源
自普通法或衡平法或按本協議的權利及補償。

19 可以分開

19.1 假若本協議有任何條文，無論任何原因被任何有司法權限的法院裁定無效、不合法或不



可以執行，該條文將會在不影響其他條文之有效性的情況下被分開。假若協議內有關履
行合約的基本條文被裁定無效，客戶及鄧白氏必須為此無效性作出補救，並立刻進行真
誠商討。

20 語言

20.1 本協議以英文和中文兩種語言書就。若兩種文本之間出現任何分歧，以[英文]文本為准。

21 適用之法律及司法權限

21.1 本協議將會根據香港法律解釋及詮釋，而合約雙方均同意遵守香港法院非專用的司法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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